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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命名第二届安徽省

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（市、区）的通知
各市生态环境局：

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全省各地积极创建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。根据《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（试行）》《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指标（试行）》（皖环发〔2017〕84号）规定，经审核，霍山县等10个县（市、区）通过考核验收，决定命名为第二届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（市、区）称号（名单附后）。

希望获得命名的县（市、区）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典型引领作用，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，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之路，加快建设绿色江淮美好家园，努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安徽样板，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安徽应有的贡献。
附件：第二届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名

      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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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二届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名单（10个）

霍山县、广德县、太湖县、石台县、宣州区、明光市、肥西县、和县、含山县、凤台县
	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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